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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行政訴訟事件收結情形 

為便利民眾提起行政訴訟，使民眾可

就近至各地方法院進行訴訟，以保障民眾

之訴訟權益，於101年9月6日施行行政訴訟

三級二審新制，各地方法院增設行政訴訟

庭，受理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及交

通裁決事件之第一審、行政訴訟強制執行

事件、相關保全證據、保全程序事件等，

自104年2月5日行政訴訟法第二篇第四章

施行，新增受理收容聲請事件。105年臺灣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受理18,414件，終結16,060

件，其中以收容聲請事件10,061件(占62.65%)最多，第一審事件5,299件(簡易事件1,573件、交

通裁決事件3,726件)次之，占105年終結事件之32.99%，強制執行380件(占2.37%)再次之。 

第一審簡易終結事件依其性質分類，以勞工事件291件最多，占18.54%，其次為稅捐事

件251件，占15.99%，再次依序為環保及保險事件，分別為148件及94件，各占9.43%及5.99%，

四者合計近五成。再觀察此四類事件之終結情形，均以合於法定程序實體判決者(含原告勝

訴、敗訴、勝敗互見)為大宗，比率介於53.19%至70.79%之間，其中原告敗訴居多，平均約

占七成八；其次為裁定 (含不合法駁回及移送管轄)或撤回終結者，所占比率分別介於19.59%

至24.47%之間及7.43%至22.34%之間。 

表 2.15 臺灣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第一審簡易終結事件主要性質類別 

 中華民國 105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件 

性質 

類別 
合計 

實 體 判 決 裁 定 

撤回 和解 其他 
小計 勝訴 敗訴 

勝敗 

互見 
小計 

裁定 

駁回 

移送 

管轄 

總計 1 570 881 181 667 33 421 206 215 245 11 12 

勞工 291 206 45 151 10 57 13 44 28 - - 

稅捐 251 166 20 138 8 50 30 20 32 2 1 

環保 148 104 22 80 2 33 21 12 11 - - 

保險 94 50 5 40 5 23 15 8 21 - - 

衛生 92 53 10 43 - 27 14 13 12 - - 

交通 81 32 4 28 - 26 19 7 20 - 3 

關務 59 18 3 13 2 17 13 4 24 - - 

農業 48 16 2 13 1 23 19 4 9 - - 

土地 46 16 3 13 - 21 4 17 7 - 2 

福利 45 22 6 15 1 11 8 3 11 1 - 

其他 415 198 61 133 4 133 50 83 70 8 6 
 

 
 


